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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《中国会计通讯》概述了

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最新发展动

态、中国大陆财务报告新闻以

及安永刊物

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闻与最新资讯

► 2021年4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

2021年4月版的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》包括了国际会计准则

理事会于2021年4月27日至28日远程举行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会议

工作人员总结，讨论的内容包括：

► 动态风险管理

► 具有权益特征的金融工具

► 商誉和减值

► 主要财务报表

► 维护和一致应用

► 2021年4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最新资讯

在2021年4月的会议上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讨论了如下议题：

► 《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——雇员福利》——将福利按服务期间进行归属

► 《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——财务报表列报》——含契约条款的负债的分

类：流动负债或非流动负债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——金融工具》——对因实际利率产生的现

金流量波动进行套期

2021年4月版的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最新资讯》总结了您需

要了解的有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在2021年4月会议上讨论的

上述议题以及其他事项。

https://www.ifrs.org/news-and-events/updates/iasb/2021/iasb-update-april-2021/
https://www.ifrs.org/news-and-events/updates/ifric/2021/ifric-update-april-2021/


► 财政部会计司发布2021年第二期企业会计准则实施

问答

近日，财政部会计司发布2021年第二期企业会计准

则实施问答12个，内容涉及：

大陆新闻与最新资讯

► 财政部、证监会联合发布原中小板上市公司实施企业

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

2021年2月5日，证监会正式批复深交所合并主板与

中小板。随后，财政部、证监会联合发布《关于深交

所主板与中小板合并后原中小板上市公司实施企业内

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》（财会[2021]3号）。该通

知提出，为稳步推进资本市场有效实施企业内部控制

规范体系，深交所主板与中小板合并后，原中小板上

市公司应全面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。具体而言：

原中小板上市公司应当于2022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

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，并在披露2022年公司年报

的同时，披露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以及财务报告内

部控制审计报告。

自2021年3月19日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12月

31日为过渡期。过渡期内原中小板上市公司应当按

照深交所的有关规定，披露内部控制相关的信息。鼓

励原中小板上市公司在自愿的基础上提前执行企业内

部控制规范体系的披露要求。

► 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第一批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

财政部会计司近日发布了第一批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

例，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：

► 实际控制人受让股份是否构成新的股份支付

► 授予日的确定

► 授予限制性股票

► “大股东兜底式”股权激励计划

► 以首次公开募股成功为可行权条件

欲进一步了解上述应用案例的详细内容，请参阅安永

微信公众号的会计通讯《安永提示：财政部发布股份

支付准则应用案例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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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
工具

（8个）

• 联营（或合营）企业或其投资方为保险
公司，暂缓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(CAS 
22, CAS 23, CAS 24和CAS 37)的，权
益法核算时是否应统一会计政策

• 金融资产出售对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
模式判断的影响

• 新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施行日，将可
供出售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
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时原
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金额的处理

• 银行收回已核销贷款的会计处理

• 银行从事信用卡分期还款业务按实际利
率法计算的利息收入应当作为“利息收入
”还是“手续费及佣金收入”

• 企业对向其他企业提供的委托贷款、财
务担保或向集团关联企业提供的资金借
贷等进行减值会计处理时，是否可以采
用简化处理方法

• 结构性存款的会计处理

• 对于按照金融工具列报准则分类为权益
工具的特殊金融工具，发行方（包括个
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）及投资方
的分类

租赁

（3个）

• 租赁期不超过12个月且包含购买选择权
的租赁是否属于短期租赁

• 承租人发生的租赁资产改良支出及其导
致的预计复原支出的会计处理

• 承租人偿还租赁负债本金和利息、支付
预付租金以及租赁保证金在现金流量表
中的列报

债务
重组

（1个）

• 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，
如何理解放弃债权公允价值与受让资产
公允价值之间的关系

http://kjs.mof.gov.cn/zt/kjzzss/sswd/
http://kjs.mof.gov.cn/gongzuotongzhi/202104/t20210408_3683034.htm
http://kjs.mof.gov.cn/zt/kjzzss/srzzzq/gfzfyyal/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jM5OTYyODg4MQ==&mid=2653763403&idx=2&sn=d96126a43077d10caad0af10f6966854&chksm=bce10e758b96876388bde0be24633eb0203bc712b00dfff10e2c8dd0f8cc4be0d9e263cd76f0&mpshare=1&scene=1&srcid=05197tLIg9l9ckk2wtylFkfA&sharer_sharetime=1621490601382&sharer_shareid=36384259fe50a5bf636234e15cc77764&exportkey=AaUQ091kCt4oXLfiXkDOxgk%3D&pass_ticket=%2FuV9tJ0rBw3peseavHBE10noRku6xq5dL6xjVwxHeY%2FnNQsa8rIDtp%2F9FmySOPNo&wx_header=0%22%20/l%20%22rd%22


► 深交所发布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、定期报告及临时报

告参考格式

为规范公司债券发行人信息披露行为，便利公司债券

信息披露文件编制，深交所发布了《关于发布<深圳

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1号——

募集说明书参考格式>等业务指南的通知》（深证上

[2021]453号），该通知包含以下三项参考格式：

► 《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1号——募集

说明书参考格式）》（简称《募集说明书格式》）

► 《公司债券存续期业务指南第1号——定期报告参

考格式》（简称《定期报告格式》）

► 《公司债券存续期业务指南第2号——临时报告参

考格式》（简称《临时报告格式》）

公司债券拟在或已在深交所上市挂牌的，发行人可以

参考《募集说明书格式》《定期报告格式》《临时报

告格式》拟定相关信息披露文件，并根据实际情况进

行调整。然而，不论《募集说明书格式》《定期报告

格式》《临时报告格式》是否列示，凡是对投资者作

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，发行人均

应充分披露。

安永刊物

►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: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

会计处理（2021年4月更新）

自2021年2月刊发布以来，安永进行了多项重要变

更，以应对各种不断发展变化的问题，并就某些主题

展开了更广泛的讨论。本期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》

中新增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修订，建议将租赁付

款额变动适用豁免的条件由针对的是原定于2021年

6月30日或之前到期应付租赁付款额更新为针对的是

原定于2022年6月30日或之前到期应付租赁付款额。

►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: 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财

务报告准则会计考虑事项（2021年4月更新）

本期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》提醒企业注意在采用

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截止于2020年的年度或中期

财务报表时，在处理疫情的财务影响方面应考虑的现

有会计要求。

本期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》于2021年4月更新，

在租赁部分新增了理事会对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

16号——租赁》的进一步修订。该修订旨在延长疫情

相关租金减让的豁免。

► 上交所发布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

为了规范公司债券信息披露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

上交所制定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

则适用指引第1号——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》（上证

发[2021]26号），自2021年5月1日起实施。该指

引包括总则、信息披露的一般规定、发行人定期报告、

发行人临时报告、担保机构信息披露、专业机构职责

及信息披露等章节。

上交所此前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公开发行公司

债券信息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上证发[2016]54

号）和《关于发布〈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

指引〉的通知》（上证发[2016]79号）同时废止。

► 上交所修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1

号

为规范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工作、提高信息披露质

量，上交所修订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

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——申请文件及编制》（上

证发[2021]27号），进一步完善了募集说明书等申

请文件的编制要求。

该指引自2021年5月1日起实施。上交所于2020年

11月27日发布的《关于发布<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

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——申请文件及

编制>的通知》（上证发[2020]86号）同时废止。

上交所此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该指引不一致的，以该

指引为准。

► 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发布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重点

关注事项

为提高审核透明度，推动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，上交

所、深交所分别制定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

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3号——审核重点关注事项》

（上证发[2021]24号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

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1号——公司债券审核重点

关注事项》（深证上[2021]430号），自发布之日

2021年4月22日起施行。

上述指引均包括一般规定、组织机构与公司治理、财

务信息披露、特定情形发行人、中介机构执业要求等

章节，其中财务信息披露章节对发行人债务结构、现

金流量等关键财务指标的相关核查及披露提出了明确

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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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szse.cn/disclosure/notice/general/t20210429_585726.html
https://www.ey.com/en_gl/ifrs-technical-resources/applying-ifrs--accounting-for-covid-19-related-rent-concessions-updated-april-2021
https://www.ey.com/en_gl/ifrs-technical-resources/accounting-considerations-of-the-coronavirus-pandemic-updated-april-2021
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lawsrules/bond/listing/c/c_20210429_5432096.shtml
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lawsrules/bond/review/c/c_20210429_5432097.shtml
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lawsrules/bond/review/c/c_20210422_5390451.shtml
http://www.szse.cn/lawrules/rule/allrules/bussiness/t20210422_585628.html
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190期: 向设立国

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更进一步

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发布了一项旨在修订

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章程的提议，以支持设立和

运营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。这标志着国际财务

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向着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

准则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。安永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

发展动态》第190期总结了该提议。

►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更新：截至2021年3月31日发布

的准则和解释

本期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更新》概述了国际会计准则

理事会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截至2021年

3月31日发布的准则和解释的最新变化，这些准则和

解释的变化于2021年3月31日及之后结束的年度报

告期间首次生效； 本刊还总结了选定的国际会计准

则理事会项目的主要特征以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

委员会的最新议程决定。

►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: 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改革

（2021年5月更新）

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已完成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修

订，以解决因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改革产生的会计处理

问题。第三版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》概述了修订

后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为主体提供的豁免，同时为主

体在执行该要求时的关键考虑事项提供了进一步指引，

包括额外的示例和已发布披露的摘要。

第二阶段修订于2021年1月1日生效，允许提前采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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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ey.com/en_gl/ifrs-technical-resources/one-step-closer-to-an-international-sustainability-standards-board
https://www.ey.com/en_gl/ifrs-technical-resources/ifrs-update-of-standards-and-interpretations-in-issue-at-31-march-2021
https://www.ey.com/en_gl/ifrs-technical-resources/applying-ifrs-ibor-reform-updated-may-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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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新业路8号
华联时代大厦B幢10层1002-4室
邮政编码: 310016 
电话: +86 571 8736 5000 
传真: +86 571 8717 5332

济南
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1001号
中国人寿大厦南楼19层06单元
邮政编码：250014
电话: +86 531 5580 7088
传真: +86 531 5580 8338

昆明
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23号
昆明恒隆广场27楼2708单元
邮政编码: 650051
电话: +86 871 6363 6306 
传真: +86 871 6363 9022

南京
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111号
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22层2201-06&16室
邮政编码: 210019 
电话: +86 25 5768 8666 
传真: +86 25 5268 7716

青岛
山东省青岛市山东路6号
华润大厦B座34层3401单元
邮政编码: 266071
电话: +86 532 8904 6000 
传真: +86 532 8579 5873

沈阳
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51-1号
商会总部大厦A座17楼1708室
邮政编码: 110014 
电话: +86 24 3128 3366 
传真: +86 24 3195 8778

苏州
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265号
苏州现代传媒广场28楼A室
邮政编码: 215028 
电话: +86 512 6763 3200 
传真: +86 512 6763 9292 

天津
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3号
世纪都会商厦17层1705-08单元
邮政编码: 300051 
电话: +86 22 5819 3535 
传真: +86 22 8319 5128

武汉
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396号
中国民生银行大厦31层
邮政编码: 430022 
电话: +86 27 8261 2688 
传真: +86 27 8261 8700

厦门
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台东路158号
世纪财富中心16层03单元
邮政编码: 361008 
电话: +86 592 3293 000 
传真: +86 592 3276 111

西安
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
都市之门C座1607室
邮政编码: 710065 
电话: +86 29 8783 7388  
传真: +86 29 8783 7333

郑州
河南省郑州市金水东路51号
楷林商务中心北区8座11层
邮政编码: 450046 
电话: +86 371 6187 2288  
传真: +86 371 6163 0088


